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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大利

• 年年好運慶豐餘

• 周全妥穩傳贈與

• 吉順富貴又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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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好運慶豐餘
許多人利用歲末檢視過去一年的所勞
所得並規劃展望新的一年，讓我們一
起來看看最受矚目的2023新制度！

雖然18歲公民權的修憲複決案未達同意門檻，但是《民法》卻已

經修正，把成年從20歲調降到18歲，並且自2023年上路實施。台
北國稅局提醒，將牽動3大稅目，包含房地合一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受扶養親屬的免稅額以及遺產稅的扣除額。

稅目 內容

房地合一自住優惠

1.自住房屋交易享有400萬元免稅額或重購退稅優惠。

2.需未成年子女或配偶戶籍遷入，若只有子女戶籍，

   出售當年子女滿18歲恐不符條件。

綜合所得稅扶養
1.18歲以下子女。

2.當年度若已滿19歲在校學生或無謀生能力者才能列報。

遺產稅

1.直系血親卑親屬、受被繼承人扶養兄弟姊妹各享50萬元

   的扣除額。

2.未成年者扣除額，可以按其年齡距離成年的年數，每年

   增加50萬。

民法成年降為18歲3大稅目變動與須知

歲稅平安日日福，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

是歲末年初，還有那

些稅務與我們息息相

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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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妥穩傳贈與

年終節慶時刻，最是紅包禮贈或單筆
獎金入荷時點，規劃成一份實在的安

穩，成就最真切的幸福！

不少人規劃在農曆年前嫁娶，其父母往往想在子女婚嫁
時贈送財物當賀禮，因此常接獲民眾詢問，若父母於子
女結婚時贈與現金或房地，會被課贈與稅嗎？

生活上常用到的贈與：
配偶互相贈與：

配偶互相贈與財產免課贈與稅，但仍需向國稅局申報；因此要贈
與財產給子女時，可先善用此項優惠再進行安排子女之餽贈。夫

妻每年各有244萬免稅額，合計一年有488萬免稅額。

子女婚嫁時贈與100萬元不用課稅：
子女婚嫁時父母各有100萬的免稅額度，合計有200萬額度，限贈

與給子女使用。

父母在子女婚嫁時，各自贈與子女總金額不超過100萬元，不計入贈與總額，
再加上父母每年度各自都有贈與免稅額244萬，如果是預計在過年前後結婚，
可以在年底年初的時候，父母各使用各年度的244萬免稅額，再加上不計入
贈與總額的100萬婚嫁時所贈與的財物，就能在結婚時快速地從父母身上取
得1,176萬的免稅贈與。
除此之外，如果配偶的父母也同時善用每一年度244萬元的贈與免稅額，以
及對女兒婚嫁時的100萬贈與財物，這一對新人就可以在結婚時從雙方父母
取得2,352萬元的免稅贈與金額。

父 母

子

2022

父 母

配偶

244 244 244 244

100 100 100 100

2023 244 244 24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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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W1

吉順富貴又大利

富邦人壽
新美利吉順

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利用一次性的獎金，
逐步規劃一輩子的安心

外幣規劃！
美元計價保
單，滿足外
幣資產規劃

需求

保障升級！

有機會享有
增值回饋分
享金轉增購

保額

留愛家人！
身故或完全
失能保險金
可選擇分期

給付

期繳保單！

逐步累積一
桶金，資產
積累不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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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富邦人壽新美利吉順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FJW1)

商品文號：109.07.01富壽商精字第1090002015號函備查

111.12.01富壽商精字第1110006605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增值回饋分享金、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完全失能

保險金、祝壽保險金

免費申訴電話：0809-000550

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責任、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
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2.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富邦
人壽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3. 本商品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4. 本商品經富邦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

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相
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富邦人壽及負責
人依法負責。

5.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稅賦優惠。
6. 投保後解約或不繼續繳費可能不利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7.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險契

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十日內)。
8. 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富邦人

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9. 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富邦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

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
10. 本商品保險保障部份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

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11.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2.50%，

最低9.7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富邦人壽業務員、服務據點(免費服務
及申訴電話：0809-000-550)或網站(www.fubon.com/life/)，以保障您的權益。

12. 富邦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放置網址www.fubon.com/life/，歡迎上網查詢。
1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08號14樓／電話：（02）

8771-6699
14. 本保險為外幣保單，富邦人壽所收付之款項均以美元計價，且不得與任何外幣或新臺

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15. 本商品之身故保險給付，有可能於特定條件下小於累積所繳保險費，請慎選符合需求

之保險商品。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
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
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
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富邦人壽官網詳閱。

16. 富邦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放置網址www.fubon.com/life/，歡迎上網查詢。

注意事項及相關警語



保險範圍
(保險範圍之詳細給付說明，請參閱保單條款)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條款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富

邦人壽按下列約定給付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保單年度 給付金額

1~6

按下列二者之最大值給付：

一、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當年度保險金額。

二、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總保單價值準備金乘上當時保

險年齡對應下表之給付比率所得之數額。

7~

按下列三者之最大值給付：

一、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當年度保險金額。

二、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總保單價值準備金乘上當時保

險年齡對應下表給付比率所得之數額。

三、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總保險金額。

保險年齡
0~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70

歲

71~90

歲

91歲

以上

給付比率 190% 160% 140% 120% 110% 102% 100%

•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
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
力；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
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
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分期定期保險金
要保人選擇本契約「身故保險金」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分期定期給付者，
富邦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依分
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條款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
換算成每年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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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續) (保險範圍之詳細給付說明，請參閱保單條款)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保險年齡屆滿110歲仍生存者，富邦人壽
按保險年齡屆滿110歲時之總保險金額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保險給付的限制：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
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其中一項保險金者，不
再負其他各項保險金給付之責。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約定之變更、終止及其限制：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或終止約定分期定
期保險金給付。計算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如低於三萬美元或每
年給付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低於三仟美元者，富邦人壽將一次給付指定保
險金予本契約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本契約於分期定
期保險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變更或終止本契約，且不得以保險契約
為質，向富邦人壽借款。

增值回饋分享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屆滿一保單年度仍生存且未致成條款所列完
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富邦人壽按各該保單年度始日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
預定利率(2.00%)之差值(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
定利率為準)，乘以同年度期末總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數值為增值回饋分享
金，並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富邦人壽於每一保單週年日將前一保單年度之增
值回饋分享金作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該保單週年日當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
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應採抵繳保險
費之方式辦理；倘因繳費期間已屆滿或要保人依條款申請減額繳清保險而無法
抵繳保險費者，則改依條款之約定，以儲存生息之方式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
達16歲止，並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一次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其後保單年
度仍依本款約定辦理。保險期間屆滿當年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於保險期間屆滿
時給付。
二、儲存生息：
要保人得以書面方式申請，將第七保單年度起且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者
之各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按每月之宣告利率，逐月以日單利月複利方
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本契約終止或應給付各項保險金時一併
給付。但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前要保人不得請求給付。被保險人保險年
齡到達55歲者，要保人得以書面向富邦人壽申請，改以每一保單週月日當時總
保險金額對應之期末總保單價值準備金，按前述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方式所
得之金額，再除以12後所得之數值，逐月以日單利月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
人請求時給付，或至本契約終止或應給付各項保險金時一併給付。但若該保單
週月日與保單週年日為相同之日者，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則以前
一年度期末總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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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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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富先生投保「富邦人壽新美利吉順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保額
10萬美元，繳費6年，年繳保險費9,250美元(假設首、續期以轉帳繳費，並
符合高保額折扣條件，共可享2%保費折減，保費折減後之實繳年繳保險費
為9,065美元)。(假設保單生效日為111/12/01)
情況一：若富先生選擇每年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皆為「購買增額繳清保
險金額」 (單位：美元)

保
單
年
度

保
險
年
齡

年度末身故保
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
金(A)

年度末保單
現金價值(解

約金)

年度末累計增
額繳清

保險金額(預估
值)

年度末增額繳清保
險金額身故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B)(預估值)

年度末增額繳清
保險金額保單現金

價值
(解約金)(預估值)

1 40 9,250 4,140 170 133 83 

2 41 20,670 11,070 621 432 309 

3 42 33,840 18,130 1,349 956 683 

4 43 47,270 25,320 2,354 1,698 1,213 

5 44 60,930 33,510 3,634 2,671 1,908 

6 45 74,850 52,180 5,190 3,885 2,775 

7 46 100,000 54,360 6,770 6,770 3,681 

8 47 100,000 55,260 8,373 8,373 4,627 

9 48 100,000 56,170 10,000 10,000 5,617 

10 49 100,000 57,080 11,652 11,652 6,651 

30 69 100,000 76,170 50,410 50,410 38,398 

50 89 100,000 91,360 102,611 102,611 93,746 

70 109 100,000 99,010 172,913 172,913 171,202 

71 110 100,000 100,000 172,913 177,007 177,007 

• 若富先生於保險期間內身故/完全失能，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可領總金額為(A)+(B)

• 上表假設以保單生效日為111/12/01且宣告利率各年度均以3.5%為例，並按投保後實際經
過日數計算，實際宣告利率依富邦人壽公告為主。增值回饋分享金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
會因每月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

• 上表所列年度末累計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預估值)、年度末增額繳清保險金額身故保險金/完
全失能保險金(B)(預估值)、年度末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預估值)係已包
含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
積增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 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富邦人壽不負最低
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 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富邦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
而導致無最低保證。

• 上例資料數值僅供參考，實際數值可能會有四捨五入之誤差，且未來各
宣告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隨之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投保範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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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富先生投保「富邦人壽新美利吉順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保額
10萬美元，繳費6年，年繳保險費9,250美元(假設首、續期以轉帳繳費，
並符合高保額折扣條件，共可享2%保費折減，保費折減後之實繳年繳保
險費為9,065美元)。(假設保單生效日為111/12/01)
情況二：第7保單年度起，若富先生選擇每年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皆為
「儲存生息」 (單位：美元)

保
單
年
度

保
險
年
齡

年度末身故
保險/

完全失能保
險金(A)

年度末保
單

現金價值
(解約金)

年度末累計增
額繳清保險金

額(預估值)

累計儲存生息至
當年底之增值回

饋分享金
(C)(預估值)

年度末增額繳清保
險金額身故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B)(預估值)

年度末增額繳
清保險金額保
單現金價值(解
約金)(預估值)

1 40 9,250 4,140 170 - 133 83 

2 41 20,670 11,070 621 - 432 309 

3 42 33,840 18,130 1,349 - 956 683 

4 43 47,270 25,320 2,354 - 1,698 1,213 

5 44 60,930 33,510 3,634 - 2,671 1,908 

6 45 74,850 52,180 5,190 - 3,885 2,775 

7 46 100,000 54,360 5,190 859 5,190 2,822 

8 47 100,000 55,260 5,190 1,763 5,190 2,868 

9 48 100,000 56,170 5,190 2,713 5,190 2,916 

10 49 100,000 57,080 5,190 3,712 5,190 2,963 

30 69 100,000 76,170 5,190 37,117 5,190 3,954 

50 89 100,000 91,360 5,190 112,340 5,190 4,742 

70 109 100,000 99,010 5,190 268,887 5,190 5,139 

71 110 100,000 100,000 5,190 280,026 5,190 5,190 

‧若富先生於保險期間內身故/完全失能，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可領總金額為(A)+(B)+(C)

‧上表假設以保單生效日為111/12/01且宣告利率各年度均以3.5%為例，並按投保後實際經過日數
計算，實際宣告利率依富邦人壽公告為主。增值回饋分享金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每月宣告
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

‧上表所列年度末累計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預估值)、年度末增額繳清保險金額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
保險金(B)(預估值)、年度末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保單現金價值(解約金)(預估值)係已包含次一保單
週年日始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積增額繳清保險金
額為準。

‧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富邦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
保證之責。
‧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富邦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
無最低保證。

‧上例資料數值僅供參考，實際數值可能會有四捨五入之誤差，且未來各宣告
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隨之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保險費繳交方式及匯款相關費用暨承擔對象
保險費收取方式限以美元存入、匯入富邦人壽指定之外匯存款戶，
或授權以富邦人壽指定之金融機構自動轉帳繳交保險費。

項目
匯款銀行

手續費

國外中間行

手續費

受款銀行

手續費

保
戶
繳
費
(註
1)

1.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返還保險單

借款本息、歸還已領之退還已繳

保險費

2.受益人歸還已領之身故保險金或

喪葬費用保險金或增值回饋分享金

予富邦人壽

要保人

(受益人)

負擔

要保人

(受益人)

負擔

富邦人壽

負擔

富
邦
人
壽
給
付
(註
2)

富邦人壽給付要保人或受益人各項

保險金(增值回饋分享金、身故保

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完全失能

保險金、祝壽保險金)(註3)

富邦人壽

負擔

富邦人壽

負擔

受款人

負擔

富邦人壽返還保險費、總保單價值

準備金或給付解約金、保險單借款

富邦人壽

負擔

富邦人壽

負擔

受款人

負擔

(註1)：如要保人或受益人選擇由富邦人壽所指定免收匯款相關費用之銀行外匯存款帳戶，並以同一銀
行之境內銀行外匯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方式繳納或歸還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富邦人壽
負擔。

(註2)：如受款銀行為富邦人壽所指定免收匯款相關費用之銀行且為境內銀行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
均由富邦人壽負擔。

(註3)：適用於約定使用境內銀行帳戶者。境外銀行帳戶者，富邦人壽僅負擔匯款銀行所收取之費用。

本訓練教材僅供內部使用、不得自行刪改、摘錄或轉載其中之文字且嚴禁提供予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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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損益範例與風險

要保人或受益人可能於以下情況面臨因外幣與新臺幣兌換之匯率風險：
1.繳納保險費時
2.領取各種保險金
3.行使契約撤銷權。
4.因領取各種保險金、解約金等行政作業時間差所產生的匯率風險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簽約時：美元對新臺幣的匯率 28.00 28.00 28.00

簽約時：10萬美元保險金額可
兌換新臺幣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保險給付時：美元對新臺幣的
匯率

29.00 28.00 27.00

保險給付時：10萬美元保險金
額可兌換新臺幣

2,900,000 2,800,000 2,700,000

匯兌損益

100,000

(匯兌利益)

0

(無匯兌損
失)

-100,000

(匯兌損失)

某甲投保以美元收付的定期壽險，保險金額為10萬美元，簽約時，新臺幣對美

元之匯率為28.00；三年後身故，富邦人壽依規定給付10萬美元；受益人如於此

時，將領取之美元保險給付兌換為新臺幣，美元保險金額所能兌換的新臺幣，將

因兌換當時之新臺幣匯率與簽約時之新臺幣匯率不同而產生匯兌損益，受益人須

自行承擔因匯率變動衍生之匯率風險。

本訓練教材僅供內部使用、不得自行刪改、摘錄或轉載其中之文字且嚴禁提供予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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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事項
依92.03.31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補充訂定分紅人壽與不分紅人壽保險
單資訊揭露相關規範，揭露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生存保險金及預估紅利總
和與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累積值之差異情形。

※「富邦人壽新美利吉順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早期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本訓練教材僅供內部使用、不得自行刪改、摘錄或轉載其中之文字且嚴禁提供予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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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年期：6年期

保單年度 5歲男性 35歲男性 65歲男性 5歲女性 35歲女性 65歲女性

5 70.02% 69.93% 69.01% 70.18% 70.05% 69.31%

10 95.66% 94.62% 91.37% 95.92% 95.43% 92.69%

15 99.32% 97.12% 90.71% 99.80% 98.84% 93.13%

20 103.02% 99.35% 89.40% 103.87% 102.13% 92.72%

風險告知
匯兌風險說明

1. 匯兌風險：本契約為外幣計價的保單，各項保險給付及所繳保險費
皆以同一外幣幣別計價，要保人或受益人在未來兌換成新臺幣時，
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

2. 政治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
（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

3. 經濟變動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
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整等）而受影
響。


